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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弱層補強計畫簡介

114年7月31日

委託機關：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簡報者：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許芯茹專案助理技術師

私有建築物耐震弱層補強
作業技術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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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花蓮地震黃單  2018花蓮地震黃單

耐震弱層補強有效性(1/3)

 2024花蓮地震無損

 執行耐震弱層補強  僅修復、無補強

 2024花蓮地震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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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補強建物 已補強建物 已補強建物
樓層數 5 6 6

興建年代 1985 1993 1994
震央距離 23.45 km 25.74 km 25.83 km

現況 軟弱底層崩塌，已拆除 粉飾層輕微裂縫
粉飾層輕微裂縫

柱磁磚剝落

震後照片

民視新聞

耐震弱層補強有效性(2/3)

6未補強-綜合大樓

已補強-美育大樓

耐震弱層補強有效性(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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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選同縣市/同㇐類別已竣工及尚未施工8處建物，
發生強震時可蒐集紀錄並比較地震後於同㇐區域有
無進行弱層補強之建物結構系統參數的變化，進而
證明補強的有效性。

 挑選花蓮0403地震張貼危險標誌建築物8處
中高樓層建築物部設監測系統，以驗證中高
樓層建築物補強效益。

結構監測

8

結構監測平台

• 提早震前預警發報
• 即時顯示建物受震反應
• Line群即時通報安全、安撫民心
• 監控補強前後結構反映、確認補強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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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花蓮地震 監測數據

經現勘後
確認結構無震損

測站
已補強建物

-A01900-
臺東縣成功鎮

-A00300-
花蓮縣花蓮市

-A00600-
臺北市大安區

地震震度 4級 5強 5弱

結構物損傷程度 安全 安全 輕損

GF最大
加速度峰值 105 gal 209 gal 86.2 gal

2F/1F 
最大層間位移比 0.035% 0.092% 0.295%

RF/2F
最大層間位移比 0.016% 0.069% 0.146%

補強後建築物於0403地震下的結構表現良好

結構皆無明顯震損

10

0422花蓮地震 餘震 監測數據比較

測站
已補強建物 未補強建物

-A01900-台東縣成功鎮 -A04900-花蓮縣玉里鎮
地震震度 3級 3級

結構物損傷程度 安全 安全
地表最大加速度峰值 14.9 gal 11.7 gal

2F/1F 最大層間位移比 0.006% 0.105%
RF/2F 最大層間位移比 0.003% 0.012%

0 0.05 0.1 0.15
層間位移比(%)

A01900 A04900

2F

1F

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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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層補強

法源 111年版「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
第八章 8.5節 排除弱層破壞之補強

【檔案連結請點此】
內政部公告：自111年10月1日生效修正「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部分規定

若建築物因工程技術以外之因素而無法完成整體結構補強，
以滿足 8.3 節 之要求，經適當評估作業後，認為有弱層之虞
者，則可先採取排除弱層破壞之補強的方式，以提升具有此
類特性之建築物的耐震性能，降低在地震下因軟弱層集中式
破壞而崩塌的風險。

排除弱層破壞之定義為目標樓層滿足 2.17 節極限層剪力強
度與設計層剪力的比值規定，目標樓層強度與其設計層剪力
的比值不得低於其上層所得比值80%。計算極限層剪力強度
時須計及非結構牆所提供之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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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建築物耐震安檢暨輔導重建補強

危老重建

經評估後判定為須強制改善之建築物，在等待全數
區分所有權人意見進行完整補強或拆除重建之前，
可採取弱層補強提供短期應急的保護措施。

3~6個月 未知(遙遙無期？)

2~6個月 未知 安心等待
特定用途與
規模建築物

具有高危險
疑慮建築物

提心吊膽

都市更新

全面性補強

弱層補強要改善

免改善
評估

14

國土管理署：
1. 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辦法
2. 主動輔導辦理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及弱層補強

經費補助執行作業要點

行政院（I期：108-110年；II期：111-114年）
全國建築物耐震安檢暨輔導重建補強計畫

國震中心（已執行108-113年度）：
私有建築物耐震弱層補強專案辦公室

耐震弱層補強計畫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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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弱層補強計畫目標

16

方案A
方
案
A

• 實施對象為非單㇐所有權人之私有建築。
• 依據耐震設計規範8.5節，補強後可降低補強

施作層發生軟弱層集中式破壞風險。

方案A
方
案
B

• 實施對象為非單㇐所有權人之私有建築。
• 排除軟弱層現象，耐震能力提升達到防止倒塌的

目的。
• 整體結構耐震能力可達耐震規範標準之八成以上。

方案A
方
案
C

• 實施對象為單㇐所有權人住宅。
• 為結構修繕方案，設計者與施工者之專業責任僅

止於修繕。
• 針對既有震損、劣化之主要構造（梁/柱/牆/樓地

板等）進行修繕。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主動輔導辦理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及弱層補強經費補助執行作業要點
內政部於111.10.17台內營字第1110817457號令修正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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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 住宅大廈
住商混合大樓

連棟透天厝

• 住宅使用比率達1/2以上之建築物

• 建築物補助對象限非單㇐所有權人

補助私有建築物標的(方案A、B)

18

補完後，倒塌機率已大幅降低，仍有可能造成其他破壞模式產生
補強位置：具軟弱層現象之樓層
若要達到耐震設計地震之合格標準，未來仍需進行整幢完整補強

(建築法第77-1條)

方案A

方案A 降低補強施作層發生軟弱層集中式破壞風險

未補強 方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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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A之案例3D示意模型

20

方案B

補強後CDR >0.8
補強後需確認無弱層現象
補強位置：整棟綜合考量，可能會影響私人空間

未補強 方案B

方案B 補強後耐震能力至少達耐震規範標準之8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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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B之案例3D示意模型

22

弱層補強補助金額及補助比率(方案A、B)
類型 施作層面積 補助金額及補助比率

補強方案A

未滿
500 m2

補助上限為新臺幣300萬元，並以不超過總補
強費用45%為限。

500 m2

以上

基本補助上限新臺幣300萬元，以500 m2為
基準，每增加50m2部分，補助增加新臺幣10
萬元，不足50m2者，以50m2計算。補助上
限不超過新臺幣450萬元，並以不超過總補強
費用45%為限。

補強方案B 不限 補助上限為新臺幣450萬元，並以不超過總補
強費用45%為限。

• 若申請案件經耐震能力初步評估結果危險度總分大於四十五分、耐震能
力詳細評估結果為須補強或重建，或經執行機關認定耐震能力具潛在危
險疑慮之建築物，補助上限得提高為「新臺幣450萬元，並以不超過總補

強費用 85% 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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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層補強行政作業流程(方案A、B)

撥付設計階段
之補助經費

竣工階段

補強施工
階段

補強設計
階段

資格審查
階段

通知補件或退件

不通過

不通過

不通過

向地方政府
提出申請

補助資格
審查

核發補助
核准函

弱層
補強設計

取得審查
證明文件

提送國震中心
進行設計審查

施工前取得建築主管
機關圖說審核許可證明

弱層補強
施工及監造

取得建築主管機關
竣工查驗合格證明

檢送相關文件向地方
政府辦理請款作業

撥款作業 書面或現場審查

限期改善

撥付第㇐階段:
總補助經費10%

撥付第二階段:
總補助經費90%

24

方案C 針對既有震損、劣化之主要構造予以修繕

• 方案C為結構修繕方案，設計者與施工者之專業責任僅止於修繕；修繕目標將針對
建築物既有震損、劣化之主要構造（梁、柱、牆、樓地板等）進行修繕。

• 依實際修繕金額補助，補助上限為新臺幣五十萬元整(每戶)。

內政部於111.10.17台內營字第1110817457號令修正規定方案C (構件修繕)

 原泥作抹平修復，經0918地震磚牆還
是開裂。建議應使用經實驗驗證有效
之修繕工法，以確實降低震損。

獨棟透天

 方案C適用對象：
1. 已張貼紅黃單之危險建築物
2. 獨棟透天厝之單戶(需初評>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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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付設計階段
之補助經費

竣工階段

補強施工
階段

補強設計
階段

資格審查
階段

通知補件或退件

不通過

不通過

不通過

弱層補強行政作業流程(方案C)

向地方政府
提出申請

補助資格
審查

核發補助
核准函

弱層
補強設計

取得審查
證明文件

提送國震中心
進行設計審查

施工前取得建築主管
機關圖說審核許可證明

弱層補強
施工及監造

取得建築主管機關
竣工查驗合格證明

檢送相關文件向地方
政府辦理請款作業

撥款作業 書面或現場審查

限期改善

26

弱層補強設計審查階段

完成弱層補強設計

補強設計單位函文
至國震中心送審

技術審查

國震中心確認
相關文件備齊後

核發通過公文

書面審查/複審

國震中心安排技
術審查時程

不通過

通過

不通過

通
過

1. 設計審查會通知信

2. 設計審查注意事項
(供審查委員參考)
3. 設計審查表(由審查
委員填寫審查意見)
4. 設計結果彙整表(設
計廠商於審查前填寫，
於審查時繳交)

5. 設計審查通過公文
(由國震中心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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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全國申請弱層補強

27
*統計數量 自106年「單棟大樓階段性補強技術手冊及示範案例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起算

各縣市棟數分配：

臺北市43棟
新北市48棟
桃園市3棟
宜蘭縣9棟
臺中市1棟
苗栗縣1棟
雲林縣3棟
臺南市10棟
嘉義市2棟
屏東縣7棟
花蓮縣10棟
臺東縣10棟

臺北市43棟

基隆市0棟

新北市48棟

宜蘭縣9棟

桃園市3棟

新竹縣0棟

苗栗縣1棟

臺中市1棟

雲林縣3棟

嘉義市2棟

臺南市10棟

屏東縣7棟

臺東縣10棟

花蓮縣9棟

南投縣0棟

新竹市0棟

高雄市0棟

嘉義縣0棟

彰化縣0棟

全國申請弱層補強經費： (核定棟數計算)已核定147棟 截至2025年7月24日止
(不含紅黃單核准個案)

㇐
般
案
件
紅
黃
單
案
件

28

A00100 A00300A00200

花
蓮
案
例

目前各縣市已竣工案件 外觀照片(1/2)

A00400

臺
南
案
例

A00500 A01401、 A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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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100

宜
蘭
案
例

A00600

臺
北
案
例

A01200

臺
中
案
例

A01900

臺
東
案
例

A01001、 A01002、 A01003

屏
東
案
例

目前各縣市已竣工案件 外觀照片(2/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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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紅黃單地震專案及作業流程 113年403花蓮地震紅黃單 114年紅黃單

中華民國㇐百十三年四月三日震災張貼危險標誌住宅耐震弱層補強補助作業規定
內政部113.6.11台內國字第1130805465號函

※法規連結點此

類型 施作層
面積 補助金額及補助比率

超過六層樓之
公寓大廈 不限 每棟補助上限為新臺幣1500萬元，

並以不超過總補強費用85%為限。

六層樓(含)
以下公寓大廈 不限 每棟補助上限為新臺幣750萬元，

並以不超過總補強費用85%為限。

透天住宅 不限 每棟補助上限為新臺幣200萬元，
並以不超過總補強費用85%為限。

 補強後CDR >0.8
 排除軟弱層現象，耐震能力提升達到防止倒塌的目的。
 整體結構耐震能力可達耐震規範標準之八成以上。
 補強位置以整棟綜合考量，可能會影響私人空間。

未補強 補強後

※弱層補強補助之對象與建築物資格應符合下列條件：
1. 補助㇐百十三年四月三日花蓮震災依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張貼危險標誌住宅辦理耐震弱層補強作業。
2. 經依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第六條規定緊急評估有危險之虞，並已於建築物主要出入口及損害區域適

當位置，張貼危險標誌者。(紅黃單)

32

撥付設計階段之補助經費

竣工階段

補強施工
階段

補強設計
階段

資格審查
階段

通知補件或退件

不通過

不通過

不通過

向地方政府
提出申請 補助資格審查 核發補助核准函 弱層補強設計

取得審查證明文件 提送國震中心
進行設計審查

施工前取得建築主管
機關圖說審核許可證明

弱層補強施工及監造 取得建築主管機關
竣工查驗合格證明

檢送相關文件向地方
政府辦理請款作業

撥款作業 書面或現場審查

限期改善

撥付第㇐階段:
總補助經費20%

撥付第三階段:
總補助經費50%

撥付第二階段:
施工進度達50%,總補助經費30%

三、紅黃單地震專案及作業流程 113年403花蓮地震紅黃單 114年紅黃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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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單 20 棟 3 棟 2 棟 6 棟 5 棟 3 棟 1 棟

黃單 62 棟 7 棟 24 棟 12 棟 15 棟 4 棟 0 棟

共 82 棟 10 棟 26 棟 18 棟 20 棟 7 棟 1 棟

結案
通過補助

(尚未簽約)
設計中

(已簽約) 審查中
通過審查
/發包中 施工中

輔導403花蓮地震張貼危險標誌建築物申請弱層補強

33

截至2025年7月24日止 已核定82棟

桃園市2棟

花蓮縣50棟

臺北市9棟

新北市21棟

(以核定棟數計算)

三、紅黃單地震專案及作業流程 113年403花蓮地震紅黃單 114年紅黃單

㇐
般
案
件
紅
黃
單
案
件

34

中華民國㇐百十四年度震災張貼危險標誌住宅耐震弱層補強補助作業規定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4.7.10台內國字第1140808539號令訂定發布

※法規連結點此

類型 施作層
面積 補助金額及補助比率

超過六層樓之
公寓大廈 不限 每棟補助上限為新臺幣1500萬元，

並以不超過總補強費用85%為限。

六層樓(含)
以下公寓大廈 不限 每棟補助上限為新臺幣750萬元，

並以不超過總補強費用85%為限。

透天住宅 不限 每棟補助上限為新臺幣200萬元，
並以不超過總補強費用85%為限。

 補強後CDR >0.8
 排除軟弱層現象，耐震能力提升達到防止倒塌的目的。
 整體結構耐震能力可達耐震規範標準之八成以上。
 補強位置以整棟綜合考量，可能會影響私人空間。

未補強 補強後

三、紅黃單地震專案及作業流程 113年403花蓮地震紅黃單 114年紅黃單

※弱層補強補助之對象與建築物資格應符合下列條件：
1. 補助㇐百十四年度震災依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張貼危險標誌住宅辦理耐震弱層補強作業。
2. 經依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第六條規定緊急評估有危險之虞，並已於建築物主要出入口及損害區域適

當位置，張貼危險標誌者。(紅黃單)

此補助作要要點適用
114.01.21 嘉義大埔地震紅黃單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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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撥付設計階段之補助經費

竣工階段

補強施工
階段

補強設計
階段

資格審查
階段

通知補件或退件

不通過

不通過

不通過

向地方政府
提出申請 補助資格審查 核發補助核准函 弱層補強設計

取得審查證明文件 提送國震中心
進行設計審查

施工前取得建築主管
機關圖說審核許可證明

弱層補強施工及監造 取得建築主管機關
竣工查驗合格證明

檢送相關文件向地方
政府辦理請款作業

撥款作業 書面或現場審查

限期改善

撥付第㇐階段:
總補助經費20%

撥付第二~四階段:
施工進度達25%,總補助經費20%
施工進度達50%,總補助經費20%
施工進度達75%,總補助經費20%

撥付第五階段:
總補助經費20%

三、紅黃單地震專案及作業流程 113年403花蓮地震紅黃單 114年紅黃單

36

作業要點
主動輔導辦理建築物耐震能
力初步評估及弱層補強經費

補助執行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百十三年四月三日
震災張貼危險標誌住宅耐震弱

層補強補助作業規定

中華民國㇐百十四年度震災張
貼危險標誌住宅耐震弱層補強

補助作業規定

公布/修正日期 內政部 111.10.17台內營字
第 1110817457 號令修正規定

內政部 113.6.11台內國字第
1130805465號函訂定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114.7.10台內國
字第1140808539號令訂定

補助上限
每棟/幢上限
450萬元，且不超過總補強費用
45%為限。

每棟/幢上限
200萬元/750萬元/1,500萬元，
且不超過總補強費用85%為限。

每棟/幢上限
200萬元/750萬元/1,500萬元，
且不超過總補強費用85%為限。

補強方案/
補強後基準

【方案A】降低補強施作層發生
軟弱層集中式破壞風險。
【方案B】整體結構耐震能力達
耐震規範標準之八成以上。
【方案C】針對既有震損、劣化
之主要構造予以修繕。

補強後同【方案B】基準。 補強後同【方案B】基準。

申請資格與紅
黃單適用條件

1. 初評後分數大於30分者。
2. 詳評後需補強或重建者。
3. 已張貼紅黃單建物。

僅限113年4月3日花蓮地震紅黃
單建物申請。
※花蓮、臺北、新北、桃園、基隆

僅限114年震後緊急評估張貼紅
黃單建物申請
※ 114.01.21 嘉義大埔地震符合

補助款
撥付期程

第㇐期：審查通過後，撥付10%
第二期：竣工後，撥付90%

第㇐期：審查通過後，撥付20%
第二期：工期達50%，撥付30%
第三期：竣工後，撥付50%

第㇐期：審查通過後，撥付20%
第二~四期：工期達
25%/50%/75%，各撥付20%
第三期：竣工後，撥付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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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二. 耐震弱層補強計畫目標及作業流程

三. 紅黃單地震專案及作業流程

四. 技術支援

38

私有建築物耐震弱層補強資訊網/下載專區
http://privatebuilding.ncree.org.tw/
點選下載專區，即可了解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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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單棟大樓階段性補強技術手冊
評估與設計技術篇、施工及監造篇

40

補強及修復工法參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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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層補強相關契約範本

42

報告完畢，敬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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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弱層補強設計之評估流程與審查注意事項

114年7月31日

私有建築物耐震弱層補強
作業技術講習會

委託機關：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簡報者：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許晉榮專案助理技術師

㇐.弱層補強評估設計流程

二.設計審查會議及委員組成

三.審查基本原則

四.設計審查表

五.工程品質督導與竣工會勘

六.方案C設計注意要項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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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層補強評估設計流程

二.設計審查會議及委員組成

三.審查基本原則

四.設計審查表

五.工程品質督導與竣工會勘

六.方案C設計注意要項

弱層補強性能目標
老舊建築物經判定

為須耐震補強者

建築物因工程技術以外之因素
而無法進行整幢完整補強者

弱層補強

是否

整幢完整補強

第1層

第2層

第n層
.
.
.
.

目標：降低補強施作層發生軟弱層集中式破壞風險

目標：防止倒塌

補強方案A 補強方案B

是 否
存在軟弱層現象*

*軟弱層現象：

CDR
+1

CDR

80%
i

i

V

V


+1
70%

i

i

K

K




3

弱層補強性能目標

參考文獻：鍾立來、邱聰智等人，「單棟大樓階段性補強技術手冊及示範案例規劃設計監造(評估
與設計技術篇)」，內政部營建署委託研究計劃期中報告，台北，2019。

*須滿足耐震設計
規範及解說8.5節
弱層檢核：

CDR
+1

CDR

80%
i

i

V

V


弱層補強

存在軟弱層現象

補強方案A
補強方案B

是
否

補強後的整幢結構
在EPA作用下，不
會有任㇐垂直承載
構件發生軸向破壞
或完全喪失側向強
度之虞。

設計方法二設計方法㇐

【簡易設計法】【模型分析法】

+1
90%

i

i

V

V


+1
70%

i

i

K

K


+1
90%

i

i

V

V


+1
80%

i

i

K

K


≥

補強方案A：降低補強施作層發生軟弱層集中式破壞風險

目標層以下之各層其極限層剪力強度不得低

於其上㇐層者之90%；且該層側向勁度不得

低於其上㇐層者之70%，以降低軟弱層集中

式破壞之風險。

iV：目標層之極限層剪力
強度

目標層其上㇐層之極
限層剪力強度

目標層之側向勁度

目標層其上㇐層之側
向勁度

+1iV ：

iK：

+1iK ：

參考文獻：鍾立來、邱聰智等人，「單棟大樓階段性補強技術手冊及示範案例規劃設計監造(評估
與設計技術篇)」，內政部營建署委託研究計劃期中報告，台北，2019。

補強方案A

設計方法二設計方法㇐

【簡易設計法】【模型分析法】

+1
90%

i

i

V

V


+1
70%

i

i

K

K


+1
90%

i

i

V

V


+1
80%

i

i

K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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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強方案A：降低補強施作層發生軟弱層集中式破壞風險

目標層以下之各層其極限層剪力強度不

得低於其上㇐層者之90%；且該層側向

勁度不得低於其上㇐層者之80%，以降

低軟弱層集中式破壞之風險。

௏೔

௏೔శభ ≥ 90% 且 ௄೔

௄೔శభ ≥ 80%

簡易算法為求保守，勁度要求提

升為80%。

參考文獻：鍾立來、邱聰智等人，「單棟大樓階段性補強技術手冊及示範案例規劃設計監造(評估
與設計技術篇)」，內政部營建署委託研究計劃期中報告，台北，2019。

補強方案A

設計方法二設計方法㇐

【簡易設計法】【模型分析法】

+1
90%

i

i

V

V


+1
70%

i

i

K

K


+1
90%

i

i

V

V


+1
80%

i

i

K

K


iV：目標層之極限層剪力
強度

目標層其上㇐層之極
限層剪力強度

目標層之側向勁度

目標層其上㇐層之側
向勁度

+1iV ：

iK：

+1iK ：

補強方案 A 設計準則

• 兩設計方法擇㇐使用

• 設計結果皆須符合規範8.5節要求

CDR
+1

CDR

80%
i

i

V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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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層： 地上6層

• 樓地板面積：3,663.13 m2

• 施作層：1F (531.44 m2)

• 補強方案：補強方案A

評估示範案例A00100

補強方案 A 設計流程(模型分析法)

目標層以下之各層其極限層剪力強度不得低

於其上㇐層者之90%；且該層側向勁度不得

低於其上㇐層者之70%，以降低軟弱層集中

式破壞之風險。

iV：目標層之極限層剪力
強度

目標層其上㇐層之極
限層剪力強度

目標層之側向勁度

目標層其上㇐層之側
向勁度

+1iV ：

iK：

+1iK ：

參考文獻：鍾立來、邱聰智等人，「單棟大樓階段性補強技術手冊及示範案例規劃設計監造(評估與設計技術篇) 」，內政部營建
署委託研究計劃期中報告，台北，2019。

補強方案A

設計方法二設計方法㇐

【簡易設計法】【模型分析法】

+1
90%

i

i

V

V


+1
70%

i

i

K

K


+1
90%

i

i

V

V


+1
80%

i

i

K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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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層剪力強度

1F 2F

補強前
St𝑜𝑟𝑦 𝑆ℎ𝑒𝑎𝑟

(𝑡𝑓)
𝐷𝑖𝑠𝑝𝑙𝑎𝑐𝑒𝑚𝑒𝑛𝑡

(cm)
𝑆𝑡𝑜𝑟𝑦 𝐷𝑟𝑖𝑓𝑡

(cm)
𝑆𝑡𝑖𝑓𝑓𝑛𝑒𝑠𝑠
(𝑡𝑓/𝑐𝑚)

1F 842.63 0.23 0.23 430.85
2F 1221.65 0.30 0.07 1497.01

層剪力及勁度檢核 (目標層：1F)

𝑉ଵ୊

Vଶ୊
=

842.63

1221.65
= 69% < 90%

本建築物存在弱層現象！

層剪力檢核

軟層檢核
𝐾ଵி

𝐾ଶி
=

430.85

1497.01
= 28.8% < 70%

本建築物存在軟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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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樓層均需逐層檢核

4F3F

5F 6F

補強設計

補強位置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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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強後樓層剪力強度

1F 2F

補強後
St𝑜𝑟𝑦 𝑆ℎ𝑒𝑎𝑟

(𝑡𝑓)
𝐷𝑖𝑠𝑝𝑙𝑎𝑐𝑒𝑚𝑒𝑛𝑡

(cm)
𝑆𝑡𝑜𝑟𝑦 𝐷𝑟𝑖𝑓𝑡

(cm)
𝑆𝑡𝑖𝑓𝑓𝑛𝑒𝑠𝑠
(𝑡𝑓/𝑐𝑚)

1F 1824.55 0.02 0.02 4854.37
2F 1221.65 0.10 0.08 1240.69

層剪力及勁度檢核 (目標層：1F)

𝑉ଵ୊

Vଶ୊
=

1824.55

1221.65
= 149% > 90%

層剪力檢核

軟層檢核
𝐾ଵி

𝐾ଶி
=

4854.37

1240.69
= 391% > 70%

補強後㇐樓不存在弱層現象!

補強後㇐樓不存在軟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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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強方案 A 設計流程(簡易設計法)

目標層以下之各層其極限層剪力強度不

得低於其上㇐層者之90%；且該層側向

勁度不得低於其上㇐層者之80%，以降

低軟弱層集中式破壞之風險。

௏೔

௏೔శభ ≥ 90% 且 ௄೔

௄೔శభ ≥ 80%

簡易算法為求保守，勁度要求提

升為80%。

*參考文獻：鍾立來、邱聰智等人，「單棟大樓階段性補強技術手冊及示範案例規劃設計監造(評估與設計
技術篇)」，內政部營建署委託研究計劃期中報告，台北，2019。

補強方案A

設計方法二設計方法㇐

【簡易設計法】【模型分析法】

+1
90%

i

i

V

V


+1
70%

i

i

K

K


+1
90%

i

i

V

V


+1
80%

i

i

K

K


iV：目標層之極限層剪力
強度

目標層其上㇐層之極
限層剪力強度

目標層之側向勁度

目標層其上㇐層之側
向勁度

+1iV ：

iK：

+1iK ：

極限層剪力強度

平均單位面積抗側力強度

建築物總樓層數介於五到十層樓之間，則以線性內插求得

• 開口RC牆之強度值約
為無開口者之0.8倍：

• 三面圍束磚牆之強度
值約為四面圍束者之
0.67倍：

4 30.8rcwi rcw i rcw iA A A   

4 30.67bwi bw i bw iA A A   

• ㇐般柱：柱於評估方
向上之高深比低於8者

• ⾧柱：柱於評估方向
上之高深比在8以上者

單位面積抗側力強度
𝑘𝑔𝑓 𝑐𝑚ଶ⁄

五層樓
以下

十層樓
以上

柱
㇐般柱 9 20

⾧柱 5 10

RC牆
無開口 22 30

開口 18 25

磚牆
四面圍束 5.5 5.5

三面圍束 3.8 3.6

參考文獻：鍾立來、邱聰智等人，「單棟大樓階段性補強技術手冊及示範案例規劃設計監造(評估與設計技術篇) 」，內政部營建
署委託研究計劃期中報告，台北，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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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限層剪力強度

強度參與係數

建築物總樓層數介於五到十層樓之間，則以線性內插求得

強度參與係數 RC牆
𝛼௥௖௪

磚牆
𝛼௕௪

㇐般柱
𝛼௖

⾧柱
𝛼௟௖

五層樓以下

RC牆破壞 1.00 0.90 0.75 0.55

磚牆破壞 0.95 1.00 0.80 0.65

㇐般柱破壞 0.85 0.80 1.00 0.80

⾧柱破壞 0.70 0.55 1.00 1.00

十層樓以上

RC牆破壞 1.00 0.90 0.90 0.70

磚牆破壞 0.85 1.00 0.95 0.75

㇐般柱破壞 0.65 0.95 1.00 0.85

⾧柱破壞 0.15 0.75 0.80 1.00

參考文獻：鍾立來、邱聰智等人，「單棟大樓階段性補強技術手冊及示範案例規劃設計監造(評估與設計技術篇) 」，內政部營建
署委託研究計劃期中報告，台北，2019。

樓層剪力強度評估公式

A. 五層樓以下建築物

第1層

第2層

第n層

.

.

.

(1) RC 牆破壞時

(2) 磚牆破壞時

(3) ㇐般柱破壞時

(4) ⾧柱破壞時

𝑉ଵ
௜ி = 22 ෍ 𝐴௥௖௪௜

 

 

+ 0.90 × 5.5 ෍ 𝐴௕௪௜

 

 

+ 0.75 × 9 ෍ 𝐴௖௜

 

 

+ 0.55 × 5 ෍ 𝐴௟௖௜

 

 

𝑉ଶ
௜ி = 0.95 × 22 ෍ 𝐴௥௖௪௜

 

 

+ 5.5 ෍ 𝐴௕௪௜

 

 

+ 0.80 × 9 ෍ 𝐴௖௜

 

 

+ 0.65 × 5 ෍ 𝐴௟௖௜

 

 

𝑉ଷ
௜ி = 0.85 × 22 ෍ 𝐴௥௖௪௜

 

 

+ 0.80 × 5.5 ෍ 𝐴௕௪௜

 

 

+ 9 ෍ 𝐴௖௜

 

 

+ 0.65 × 5 ෍ 𝐴௟௖௜

 

 

𝑉ସ
௜ி = 0.70 × 22 ෍ 𝐴௥௖௪௜

 

 

+ 0.55 × 5.5 ෍ 𝐴௕௪௜

 

 

+ 9 ෍ 𝐴௖௜

 

 

+ 5 ෍ 𝐴௟௖௜

 

 

𝑉௜ி = max (𝑉ଵ
௜ி, 𝑉ଶ

௜ி, 𝑉ଷ
௜ி, 𝑉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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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層剪力強度評估公式

B. 十層樓以上建築物

第1層

第2層

第n層

.

.

.

(1) RC 牆破壞時

(2) 磚牆破壞時

(3) ㇐般柱破壞時

(4) ⾧柱破壞時

𝑉ଵ
௜ி = 30 ෍ 𝐴௥௖௪௜

 

 

+ 0.90 × 5.5 ෍ 𝐴௕௪௜

 

 

+ 0.9 × 20 ෍ 𝐴௖௜

 

 

+ 0.70 × 10 ෍ 𝐴௟௖௜

 

 

𝑉ଶ
௜ி = 0.85 × 30 ෍ 𝐴௥௖௪௜

 

 

+ 5.5 ෍ 𝐴௕௪௜

 

 

+ 0.95 × 20 ෍ 𝐴௖௜

 

 

+ 0.75 × 10 ෍ 𝐴௟௖௜

 

 

𝑉ଷ
௜ி = 0.65 × 30 ෍ 𝐴௥௖௪௜

 

 

+ 0.95 × 5.5 ෍ 𝐴௕௪௜

 

 

+ 20 ෍ 𝐴௖௜

 

 

+ 0.85 × 10 ෍ 𝐴௟௖௜

 

 

𝑉ସ
௜ி = 0.15 × 30 ෍ 𝐴௥௖௪௜

 

 

+ 0.75 × 5.5 ෍ 𝐴௕௪௜

 

 

+ 0.80 × 20 ෍ 𝐴௖௜

 

 

+ 10 ෍ 𝐴௟௖௜

 

 

𝑉௜ி = max (𝑉ଵ
௜ி, 𝑉ଶ

௜ி, 𝑉ଷ
௜ி, 𝑉ସ

௜ி)

各樓層剪力強度及勁度

補強前
樓高
(𝑐𝑚)

RC牆
𝑉௥௖௪௜(𝑡𝑓)

磚牆
𝑉௕௪௜(𝑡𝑓)

㇐般柱
𝑉௖௜(𝑡𝑓)

⾧柱
𝑉௟௖௜(𝑡𝑓)

𝑉௜ி

1F 360 - - - 441 441
2F 300 - - 823 - 823

補強後
樓高
(𝑐𝑚)

RC牆
𝑉௥௖௪௜(𝑡𝑓)

磚牆
𝑉௕௪௜(𝑡𝑓)

㇐般柱
𝑉௖௜(𝑡𝑓)

⾧柱
𝑉௟௖௜(𝑡𝑓)

𝑉௜ி

1F 360 983 - - 870 983
2F 300 - - 823 - 823

𝑉ଵி

𝑉ଶி
=

441

823
= 54% < 90%

𝑉ଵி

𝑉ଶி
=

983

823
= 119% > 90%

𝐾ଵி

𝐾ଶி
=

440/360

823/300
= 44% < 80%

𝐾ଵி

𝐾ଶி
=

983/360

823/300
= 99% >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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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8.5節檢核/設計層剪力(Demand)

Story Elevation ℎ௜

(m)
Weight 𝑤௜

(tf) 𝑤௜ × ℎ௜

𝑤௜ℎ௜

∑ 𝑤௜ℎ௜
 
 

𝑉௘

RF 18.6 752.79 14001.95 0.30 0.30𝑉ௗ

6F 15.6 671.59 10496.74 0.22 0.52𝑉ௗ

5F 12.6 690.07 8694.82 0.19 0.71𝑉ௗ

4F 9.6 690.07 6624.62 0.14 0.85𝑉ௗ

3F 6.6 690.07 4554.43 0.10 0.95𝑉ௗ

2F 3.6 695.37 2503.32 0.05 1.00𝑉ௗ

1F 0 0
sum 4189.94 46855.88 1

W
F

I

u
d

y

aD

1.4

S
V


 d

uii

ii
i V

HW

HW
F




規範8.5節檢核/軟弱層檢核

模型分析法

簡易評估法

𝑉஼஽ோ
ଵி

𝑉஼஽ோ
ଶி =

1824/1𝑉𝑑

1221/0.95𝑉𝑑
= 142% > 80%

符合規範8.5節要求

• 無論選擇何種方法設計，補強後皆須滿足規範8.5節

𝑉஼஽ோ
ଵி

𝑉஼஽ோ
ଶி =

983/1𝑉𝑑

823/0.95𝑉𝑑
= 113% > 80%

符合規範8.5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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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強方案B評估設計流程

弱層補強

存在軟弱層現象

補強方案A
補強方案B

是
否

補強後的整幢結構
在EPA作用下，不
會有任㇐垂直承載
構件發生軸向破壞
或完全喪失側向強
度之虞。

存在軟弱層現象 無軟弱層現象

評估基準(需求基準)

1) 建築物之耐震能力以其能抵抗之最大地表加速度表示，其耐震能力應達現

行實施之「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中所規定工址475 年回歸期之設

計地震地表加速度乘以用途係數(𝐼)。其性能目標準則為當結構物韌性發展

到韌性容量(R )時對應的性能地表加速度(A௣) ，需達目標地震地表加速度

(0.4𝑆஽ௌ × 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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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基準(性能基準)

2) 滿足工址回歸期475年之設計地震作用下應有的性能水準，即結構物不會

產生嚴重損壞，對生命及財產有所保障。其性能目標準則如表所示。

補強方案 B 設計準則

• 模型分析

• 耐震性能須達法規標準之80% 以上

• 兩評估基準擇㇐使用

• 沒有豎向構材產生軸力喪失

• 符合規範8.5節要求

• 補強後之耐震性能需較補強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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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示範案例A00600

1. 樓層： 地上13層、地下3層
2. 各樓層用途：

1F：店鋪
2F~13F：㇐般住宅

3. 樓地板面積：12920.71 m2

4. 施作層：
B3F-8F (9772.02 m2)

5. 補強方案：補強方案B

補強前結果分析

現況耐震能力檢討

耐震能力需求
𝐴்(𝑔)

𝐴் = 0.24(𝑔)

𝐼 =  1.00 ；475年迴歸期地震地表加速度

地震力作用方向
水平方向 垂直方向

+X 向 -X 向 +Y 向 -Y 向

耐震能力 𝐴𝑝(𝑔) 0.206 0.193 0.132 0.172

性能點基底剪力
𝑉𝑝 (𝑡𝑓)

2787.88 2737.24 1630.72 164809

控制模式 𝑉௠௔௫控制 𝑉௠௔௫控制 𝑉௠௔௫控制 𝑉௠௔௫控制

耐震能力 𝐴𝑝(𝑔) 0.193 0.132

CDR 值 0.804 0.551

分析結果 需要補強 需要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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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強設計

補強立面圖 補強平面圖

補強後耐震能力 (Y向)

耐震能力需求
𝐴𝑇(𝑔)

𝐴𝑇 = 0.24

𝐼 =  1.00 ；475年迴歸期地震地表加速度

地震力作用方向 +Y向 -Y向

耐震能力 𝐴𝑝(𝑔) 0.231 0.224

性能點基底剪力
𝑉𝑝 (𝑡𝑓)

1798.31 1881.46

控制模式 𝑉௠௔௫控制 𝑉௠௔௫控制

耐震能力 𝐴𝑝(𝑔) 0.224

CDR 值 0.935

分析結果 𝐴௣ > 0.8𝐴்

補強後結果分析



17

㇐.弱層補強評估設計流程

二.設計審查會議及委員組成

三.審查基本原則

四.設計審查表

五.工程品質督導與竣工會勘

六.方案C設計注意要項

建築物結構耐震補強設計審查流程

完成弱層補強設計

補強設計單位函文
至國震中心送審

技術審查

國震中心確認
相關文件備齊後
核發通過公文

書面審查/複審

國震中心安排
技術審查時程

不通過

通過

不通過

通
過

1. 弱層補強設計審查會通知信

2. 建築物結構耐震補強設計審查注
意事項(審查時，供審查委員參考)

3. 建築物結構耐震補強設計審查表
(審查時，由審查委員填寫審查意見)

4. 結果彙整表(設計單位於審查前
填寫，於審查時繳交)

5. 弱層補強設計審查公文
(由國震中心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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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會之組成

• 審查人力庫挑選審查委員執行審查，並安排審查
會議。每場次設有至少 1 名學者、 1名技師與1名
建築師擔任審查委員並出席審查會議，其中 1 名
審查委員擔任召集人，負責彙整各審查委員之意
見，並填寫設計審查表格。

• 審查通過案件由國震中心核發審查通過公文，以
供查詢與查核之用。

審查作業之利益迴避原則

• 執行補強設計之設計者(執業土木技師、結構技師
或建築師)或設計單位負責人，若為某審查機構之
理(董、監)事、職員或與其有利益關係，則不得
委託該審查機構辦理審查業務。

• 審查委員對有下列情形之㇐者，應主動迴避審查
工作：
– 該審查案件涉及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共

同生活家屬之利益者
– 本人或其配偶與設計單位或其負責人間現有或三年內

曾有僱傭、委任或代理關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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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自到場簡報

• 承攬人及簽證技師應親自到場進行簡報。

• 若承攬人及簽證技師未親自到場，仍可進行審查，
惟審查表格請勾選「不通過」，須進行第二次審
查。請約定下次審查日期，並要求承攬人及簽證
技師親自到場進行簡報。

㇐.弱層補強評估設計流程

二.設計審查會議及委員組成

三.審查基本原則

四.設計審查表

五.工程品質督導與竣工會勘

六.方案C設計注意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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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重點

1. 補強有效性
 排除弱層
 提升耐震能力、垂直承載力

2. 補強經費合理性
 用於補強工程
 經費運用比例(修繕經費小於工程費30%)
 避免變相成為裝修工程(額外的修繕民眾可

自費施作)
3. 工期合理性
 民眾受影響程度及補強意願
 影響監造費

4.   確認申請相關建照注意事項

• 根據本計畫方案A案例，其平均施作層單價為6,164元/𝒎𝟐；其中設計監造
費占施工費用平均比例約16%。

弱層補強案例之補強設計與施工預算單價(方案A)

案例編號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8,928

3,678

2,344

12,801

6,800

8,764
8,192

2,378

5,313

1,667

3,752

11,859

6,378

3,442

6,164

方案A總補強費施作層單價(總補強費用/施作層面積)

平均:6,164元/m2

案例編號

0

0.04

0.08

0.12

0.16

0.2

0.24

0.28

0.32

16%

7%

10%

32%

16%

20%

15%
14%

11%

14%

17%

32%

9%

11%

15%

方案A設計及監造費占比(設計及監造費用/補強施工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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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本計畫方案B案例，其平均施作層單價為7,550元/𝒎𝟐；其中設計監造
費占施工費用平均比例約11%。

弱層補強案例之補強設計與施工預算單價(方案B)

案例編號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7,550

12,609

7,001

1,239

9,120

15,021

7,275

967

6,276

8,443

方案B總補強費施作層單價(總補強費用/施作層面積)

案例編號

0

0.02

0.04

0.06

0.08

0.1

0.12

0.14

0.16

0.18

10%

11%

10%

5%

7% 7%

17%

15%

14%

11%

方案B設計及監造費占比(設計及監造費用/補強施工費用)

審查基本原則

• 補強工程經費包含下述等費用：
1. 補強經費
2. 修復經費
3. 補強設計費
4. 補強監造費
5. 工程管理費
6. 空氣汙染防治
7. 材料抽驗費
8. (免)變更使用執照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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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基本原則

• 補強方案之經費應詳細分列「補強經費」及「修復經費」，其中「補強
經費」應高於「修復經費」與「補強經費」合計金額之70%為原則。

• 編列補強經費應考量原物料及工資波動，避免日後發包問題。（相關規
定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1 年 6 月 22 日工程企字第
1110100381 號函附件：工程招標前各階段機關應注意重點及說明）

審查基本原則

• 「補強工程經費」之執行應以結構補強為主。凡不必要之修復工程應要
求退回重審，以免淪為變相裝修。 (此項為審計單位查核重點)
– 合理項目：因補強造成之門窗復原、管線遷移、補強後恢復原現場使

用需求及美觀、同㇐棟建築物內之防水防漏(可能影響建築物耐久
性)…等

– 非必要項目：如購置無關設備、裝置監視器、非補強位置之修繕或其
他環境整修等

• 補強經費應用在結構補強方案，惟補強工法所必須施作之其他附屬工程，
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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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基本原則

補強/修復經費比例限制

補強工程經費

直接工程費

直接補強工程費用

其他費用

修復工程費用

間接工程費

補強設計費

補強監造費

工程管理費

空氣汙染防治

材料抽驗費

(免)變更使用執照費

補強經費

<30%

>70%

修復經費

發包工程費

工期的合理性

• 工期

1. 完成案例約2~6個月

2. 請考量缺工缺料因素
• 設計監造費組成

1. 設計費(含協助發包工作)：55%
2. 監造費：45%

• 監造費編列

1. 百分比法(較不建議)
2. 採人月方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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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管法令

1. 補強位置應於建築線內。

2. 補強工程若涉及建築物主要構造之變更、防火
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等相關法令，應依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規定辦理。

3. ㇐定規模以下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依直轄市
、縣（市）主管建築機關規定辦理。

㇐.弱層補強評估設計流程

二.設計審查會議及委員組成

三.審查基本原則

四.設計審查表

五.工程品質督導與竣工會勘

六.方案C設計注意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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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審查表總覽
㇐、補強工法 二、結構物耐震能力評估結果

適用補強方案B

適用
補強
方案A

設計審查表總覽

三、審查意見 四、審查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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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強工法與面積

確認住戶對補工法的認同

針對補強施工樓層及面積進行調查 第 1 頁

補強與修復經費

修復經費佔比須為30%以下
否則須填寫理由

第 1 頁

第 2 頁

(6)項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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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強後耐震能力評估結果

依據補強目標填寫相關欄位 第 2 頁

整幢完整補強 弱層補強

補強方案A 補強方案B

存在軟弱層現象

建築物因工程技術以外之因素
而無法進行整幢完整補強者

老舊建築物經判定
為須耐震補強者

否

否

是

是

補強後耐震能力評估結果

層剪力及勁度檢核：
極限層剪力強度與其
設計層剪力的比值

弱層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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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強後耐震能力評估結果

依據採用之分析方法

確認耐震能力是否合

格？

第 3 頁

是否符合耐震規範8.5節

補強後耐震能力評估結果(完整補強/補強方案B)

第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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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強後耐震能力評估結果(完整補強/補強方案B)

第 4 頁

補強後耐震能力評估結果(完整補強/補強方案B)

第 4 頁

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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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結論

第 6 頁

皆由召集人與審查委員
於會議決定確認

審查通過與否？
是否需進行書審或複審？
承攬人員應於幾日內完成改善？

㇐.弱層補強評估設計流程

二.設計審查會議及委員組成

三.審查基本原則

四.設計審查表

五.工程品質督導與竣工會勘

六. 方案C設計注意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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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發包

開始施工

完成發包

開始施工

根據施工日程

辦理工程品質督導

根據施工日程

辦理工程品質督導

依據工程品質督導結果

辦理竣工會勘

依據工程品質督導結果

辦理竣工會勘

若於工程品質督導期間，
發現其缺失情節嚴重，則
辦理第二次工程品質督導

取得監造及施工廠商聯絡
方式，並取得施工計畫書

工程品質督導會議
㇐.出席人員

1.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2. 地方政府

3. 工程品質督導委員

4. 設計、監造、施工單位

5. 國震同仁

二.現場辦理

三.提供會議記錄(督導意見)

事項 主講人

致詞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地方政府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開場介紹 主持人

補強施工說明
設計單位
監造單位
施工單位

工程品質督導

問答時間 全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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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品質督導-會議記錄

設計、監造、施工單位提供

㇐. 改善表(前、中、後)

二. 施工查驗紀錄
竣工報告

㇐. 於竣工初驗時辦理(設計、監造、

施工單位)

二. 針對補強(位置、數量)

三. 出席人員
1.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2. 地方政府
3. 工程品質督導委員
4. 國震同仁

四. 現場辦理

五. 提供會議記錄(意見僅提供民眾

及地方政府)

竣工會勘

竣工會勘

㇐.弱層補強評估設計流程

二.設計審查會議及委員組成

三.審查基本原則

四.設計審查表

五.工程品質督導與竣工會勘

六. 方案C設計注意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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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結構修繕設計審查流程

完成修繕設計

補強設計單位函文
至國震中心送審

技術審查

國震中心確認
相關文件備齊後
核發通過公文

書面審查/複審

國震中心安排
技術審查時程

不通過

通過

不通過

通
過

1.建築物結構修繕設計審查會通知
信

2. 建築物結構修繕設計審查注意事
項(審查時，供審查委員參考)

3. 建築物結構修繕設計審查表(審
查時，由審查委員填寫審查意見)

4. 結果彙整表(設計單位於審查前
填寫，於審查時繳交)

5.建築物結構修繕設計審查公文
(由國震中心核發)

審查委員會之組成

• 審查人力庫挑選審查委員執行審查，並安排審查會議。每

場次設有至少 1 名學者與 1名專家擔任審查委員並出席審
查會議，其中 1 名審查委員擔任召集人，負責彙整各審查

委員之意見，並填寫設計審查表格。審查通過案件由專案

辦公室核發審查通過公文，以供查詢與查核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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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作業之利益迴避原則

• 執行補強設計之設計者(執業土木技師、結構技師或建築

師)或設計單位負責人，若為某審查機構之理(董、監)事、
職員或與其有利益關係，則不得委託該審查機構辦理審查

業務。

• 審查委員對有下列情形之㇐者，應主動迴避審查工作：
– 該審查案件涉及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共同生活家屬

之利益者
– 本人或其配偶與設計單位或其負責人間現有或三年內曾有僱傭、

委任或代理關係者

審查方式

• 審查方式採線上審查或實體審查，設計單位應親
自參與進行簡報。若設計單位未親自參與，仍可
進行審查，惟審查表格請勾選「不通過」，須進
行第二次審查。請約定下次審查日期，並要求設
計單位親自參與進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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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基本原則

• 修繕經費基本原則：
1. 受損構件至少回復地震前之狀態及強度
2. 「總修繕經費」包含「修繕規劃設計與施工監造費」及「修繕經費」共2

項費用。
3. 修繕之補助經費(上限新台幣五十萬元)應僅用於既有震損、劣化之主要構

造（梁、柱、牆、樓地板等），不得編列其他無關於修繕或非前述合理範
圍內之修復經費(如購置無關設備、裝置監視器、挪至不同位置或其他環境
整修等)。

4. 編列修繕經費應考量原物料及工資波動，避免日後發包問題，相關規定參
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1 年 6 月 22 日工程企字第 1110100381 號
函附件：工程招標前各階段機關應注意重點及說明。

建築物基本資料

針對施工樓層及面積進行調查

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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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繕工法與修復經費

勾選修繕工法

審查結論

皆由召集人與審查委員於會議決定確認
審查通過與否？
是否需進行書審或複審？
承攬人員應於幾日內完成改善？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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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敬請指導



1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2

㇐、耐震能力評估檢查規範

二、結構補強免變更使用執照

三、補強增建樓板建造(增建)執照

四、弱層補強案例

五、結論與建議



2

3

依據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7條，下列建築物應
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以前領得建造執照，供

建築物使用類組 A-1、A-2、B-2、B-4、D-1、D-3、D-4、
F-1、F-2、F-3、F-4、H-1 組使用之樓地板面積累計達㇐
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物，且該建築物同屬㇐所有權人或
使用人。

二、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定符合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公告應辦
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要件之建築物。

三、其他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依法認定耐震能力具潛在危險疑
慮之建築物。

4

(資料來源：正安公共安全檢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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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何解除列管：
㇐、初步評估合格。
二、詳細評估合格。
三、已完成結構補強，並出具之

整體結構補強成果報告書。
四、已拆除。

6

何謂㇐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中央授權各地方政府，依據建築法第73條第3項規定訂定。
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不用辦理；屬於變更使用的簡化變更程序。

㇐定規模免變的立法目的：
大幅簡化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作業時程與書表文件。
減少建管行政業務及人力資源負擔。
降低民眾辦理變更使用費用負擔，增加辦理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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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依據臺南市㇐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辦法第5條，
建築物建造行為以外之構造變更行為，有下列情形之㇐者，經
主管機關審查同意後，得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五、經耐震能力詳細評估結果需辦理之結構補強。
六、因災害產生之危險建築物需辦理之結構補強。

程序:民眾申請→機關審查→合格發文。
(因簡政便民，故無須竣工勘驗)

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比例:
需全體同意。
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有管委會組織者)。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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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補強過程，如有涉及水平面積加者，增加樓地板面積者，為建築法第9
條第1 項第2款建築行為中的增建行為，應依法申請建造執照(增建)。
後續並應依規定審請使用執照完成建築許可程序。(洽建築管理科申請)

例：挑空處增建樓板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設

計施工編第164條之1
留設之挑空或夾層，
倘若需增加樓地板面
積，應重新計算應力，
考慮新舊結構間加強，
並依規定申請建造執
照(增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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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生命週期

建
造
執
照(
增
建)

建
造
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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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建)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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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工

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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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
線

禁
限
建
查
詢

禁
限
建
查
詢

拆
除
執
照

拆
除
執
照

使
用
執
照

使
用
執
照

室
裝
許
可

室
裝
許
可

(

免
變)

變
更
使
用
執
照

雜
使
照

雜
使
照

建
造
執
照
變
更
設
計

建
造
執
照
變
更
設
計

公
安
申
報

公
安
申
報

規劃 設計 施工 使用維護

預
售

保存
登記

交
屋

掛
號
掛
號上

位
計
畫

上
位
計
畫

洽
建
管
科

洽
建
管
科

洽
使
管
科

洽
使
管
科

22

玉井文化大廈建築物耐震弱層補強
玉井文化大廈在0121地震中受到相當嚴重的損害，大樓四

根梁柱受損，經工務局連夜趕工於1月22日中午，完成架設17
根垂直鋼柱與5組斜撐鋼柱，從監測結果來看，建築物傾斜率小
於1/200，監測全程無明顯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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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簡化流程，降低門檻：持續檢討法規與行政流程，
讓耐震補強申請更加便民。
強化經費補助與誘因：建議爭取中央提高補助名

額與經費，並視本市財政情況配套自籌補助，提
高民眾參與意願。
跨機關合作機制：建立中央與地方、政府與專業

單位協作的⾧效機制。
統合都更與補強策略：對於結構嚴重落後現行耐

震規範、經評定危險的建築，臺南市將補強策略
與「危老重建」政策接軌。

24

建築物公共安全已是社會上最重視的課題，

㇐個城市的安全，仰賴於公私部門各單位
間，都能有良好的連繫、全力的互助與無私的
配合，
如此才能，讓市民能安心的生活在優質、安全
與健康城市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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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
侯政成 理事⾧

民國114年7月31日

台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施忠賢 理事⾧
台中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許庭偉 理事⾧
桃園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陳敬賢 理事⾧

提
供
資
料

2

㇐、實例回顧

二、補強工法及案例

三、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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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例回顧

補強對照組

4

林旭翎技師提供照片

GOOGLE街景圖

 2018年 0206花蓮地震：規模6.3→黃單，未補強
 2024年 0403花蓮地震：規模7.2→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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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市國民八街

補
強
後
，
地
震
後

補
強
前
，
地
震
前 剪

力
牆

剪
力
牆

5

興建年代：1993年
樓層用途：1F為停車場

2F至6F為住宅
補強位置：1F
補強方式：剪力牆(方案A)
補強年代：2019年

6

花蓮市國民八街
▼ 2018/02/06花蓮地震
梯間之開口牆、短梁等損害

▼ 2024/04/03花蓮地震
面飾層輕微受損、無結構損害

X、Y向各2片剪力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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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強前，地震前 補強後，地震後

剪
力
牆

剪
力
牆

7

花蓮市國盛五街
興建年代：1991年
樓層用途：B1(局部)為變電室及蓄水池

1F(含夾層)為停車場及值班室
2F至6F為住宅

補強位置：1F
補強方式：剪力牆(方案A)
補強年代：2020年

8

花蓮市國盛五街
▼ 2018/02/06花蓮地震
梯間牆、柱等損害

▼ 2024/04/03花蓮地震
面飾層輕微受損、無結構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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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強後，地震後補強前，地震前

翼
牆 翼
牆 翼

牆

翼
牆

9

花蓮市林森路
興建年代：1994
樓層用途：1F為停車場

2F至6F為住宅
補強位置：1~6F
補強方式：剪力牆、翼牆(完整)
補強年代：2021

▼ 2018/02/06花蓮地震
黃單

▼ 2024/04/03花蓮地震
無結構損害

10

花蓮市林森路

翼 牆：X向10片、Y向8片
剪力牆：X向 4片、Y向2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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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二、補強工法及案例

原柱
斷面

原柱
斷面

剪力牆

施作方法
1.在既有框架[內/外加設]整片鋼筋混
凝土牆

2.將既有框架內牆體[置換]為鋼筋混凝
土牆

3.將既有框架內鋼筋混凝土牆[加厚]

優勢
1.以較少的補強量，達到足夠的耐震需
求

2.有效改善弱層或偏心
注意事項

1.對通風、採光影響極大，應慎選配置
地點

2.仰賴植筋連結傳遞應力，現況混凝土
強度、植筋膠可靠度及耐久性需注意

3.周圍傳遞應力之構件及介面，容易出
現裂縫，應定期維護 12

補強工法-剪力牆[案例㇐二三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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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柱斷面
翼牆翼牆

13

施作方法
1.在既有柱[四邊加設]單片或雙片鋼筋
混凝土牆

優勢

注意事項

1.影響部分通風、採光
2.仰賴植筋連結傳遞應力，現況混凝土
強度、植筋膠可靠度及耐久性需注意

3.周圍傳遞應力之既有構件及介面，容
易出現裂縫，應定期維護

補強工法-翼牆[案例三]

1.可依方向性補強

擴柱

原柱斷面

14

補強工法-擴柱或補強材包覆[案例四七八九]

施作方法
1.在既有柱[四周增設]鋼筋混凝土包覆柱
2.在既有柱或梁[周邊增設]鋼板或碳纖維
包覆
優勢

注意事項

1.柱尺寸變大，需注意是否影響動線，
或超出建築線

2.端部收尾方式之構材間距及傳遞能力
3.周圍傳遞應力之既有構件及介面，容
易出現裂縫，應定期維護

4.使用補強材包覆仰賴介面膠傳遞應力，
現況混凝土強度、介面膠可靠度及耐
久性需注意

1.對通風、採光影響較低
2.同時提昇雙向的耐震能力
3.有效避免柱子發生脆性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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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柱
斷面

原柱
斷面

鋼斜撐

原梁斷面

原梁斷面

15

補強工法-鋼斜撐[案例四七]

施作方法
1.在既有梁柱構架[內/外增設]鋼框架
斜撐

優勢

注意事項

1.外觀差異較明顯
2.鋼構精準度，影響施工安裝
3.傳遞應力之既有構件，強度是否足夠
4.仰賴化學錨栓連結傳遞應力，現況混
凝土強度、植筋膠可靠度及耐久性需
注意

5.日後維護計畫，如何落實

1.乾式施工
2.施工工期較短

16

補強工法-外加構架[案例五七]

施作方法
1.在既有構架[外側增設]梁、柱、(板)
之構架

優勢

注意事項

1.須注意地界範圍
2.仰賴植筋或貫穿螺桿連結傳遞應力，
現況混凝土強度、植筋膠可靠度及耐
久性需注意

1.室外施工，降低室內影響



9

17

補強設計案例展示：案例㇐~五

案例㇐.A 案例二.A 案例三.完

案例四.B 案例五.A

18

補強設計案例展示：案例六~九

案例六.A 案例七.B

案例八.A 案例九.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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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6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
築物

 1F為停車場，2F至6F為住
宅

 1F之樓地板面積約540m2
 1F 樓高約4m，2F~6F樓高
為3m，總樓高約為19m 

 補強方案A
 僅於1F施作剪力牆補強

案例㇐：花蓮市國民八街

20

案例㇐：花蓮市國民八街

X、Y向各2片剪力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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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花蓮市國民八街
雙層雙向

D13@15

螺桿無鬆脫

側向支撐牢固

清掃孔封閉

震動機搗實

螺桿、鐵釘或
突出物等拆除

場地清潔以及
混凝土養護

收邊整齊

廢棄物處理 鑽孔清理 拉拔試驗

塗佈均勻 表面平整

22

案例三：花蓮市林森路

 地上6層之鋼筋混凝
土造建築物

 1F為停車場，2F至
6F為住宅

 1F之樓地板面積約
300m2，總樓地板
面積約為2,300m2

 總樓高約為25m 

 完整補強
 整棟1F至6F剪力牆
及翼牆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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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花蓮市林森路

㇐樓補強平面圖 二樓補強平面圖 三樓補強平面圖

四樓補強平面圖 五樓補強平面圖 六樓補強平面圖

剪力牆及翼牆補強

24

案例三：花蓮市林森路
機械或人工 擴挖區回填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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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孔 灌膠

案例三：花蓮市林森路

單
側
翼
牆

吸
塵
機

26

案例八：屏東市德豐街

 民國82年興建
 地上12層、地下1層之

RC造結構
 總樓地板面積為

8381.74m2

 補強方案A
 B1F-1F擴柱及剪力牆補
強

 總補強預算費約622萬
元(含設計監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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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九：台南市歸仁區大德路

 民國85年興建
 地上12層、地下1層之

RC造結構
 總樓地板面積為

18,593.21m2

 補強方案B
 B2F-2F擴柱補強
 總補強預算費約839萬
元(含設計監造)

28

三、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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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1嘉義大埔地震之連棟透天厝

樓梯磚牆

剪力破壞

騎樓內、外柱

剪力裂縫

30

私有連棟透天厝弱層補強雛形

施工前-正面

施工前-背面

執
照
構
架

增
建
構
架

現況結構
配置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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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連棟透天厝弱層補強雛形
補強構件配置

32

私有連棟透天厝弱層補強雛形

執照構架增建構架
[類外加框架]

補強構架
[類斜撐及間柱]

結構系統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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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連棟透天厝弱層補強雛形
補強施工過程_1/4

隔戶牆拆除 地坪切割 基礎人工開挖

人工輸送基礎灌漿 預留基礎螺絲

34

私有連棟透天厝弱層補強雛形
補強施工過程_2/4

鋼柱分段組裝 補強構架完成

增建局部拆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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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連棟透天厝弱層補強雛形
補強施工過程_3/4

新設牆面砌磚

新設牆面水泥砂漿 新設牆面面層磁磚

36

私有連棟透天厝弱層補強雛形
補強施工過程_4/4

新設牆面水泥砂漿粉光 補強構件塗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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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補強對照組
 民國79年興建
 地上10層、地下1層之

RC造結構
 總樓地板面積為

17,157.74m2

 擴柱+牆增厚+梁鋼板包
覆+剪力牆

 概估總補強預算費約1億
4,193萬元

 施作層為B1F-10F

 民國74年興建
 地上10層、地下2層之

RC造結構
 總樓地板面積為

16,890.86m2

 擴柱+新增RC牆+單向
挫屈束制斜撐(BRB)

 概估總補強預算費約1億
1,220萬元

 施作層為B2F-10F

 民國74年興建
 地上12層、地下2層之

RC造結構
 總樓地板面積為

18,724.86m2

 擴柱+開窗RC牆填封+
鋼框架斜撐+挫屈束制斜
撐(BRB)

 概估總補強預算費約1億
7,867萬元

 施作層為B2F-12F

報告完畢，敬請指導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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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強金額與補助比率

40

補強方案
補強方案A
目標：針對軟弱層施作耐震補強措施。
優點：

1.利用底層的公共空間進行耐震補強，例如樓梯
間、外牆、側邊柱等。降低住戶居住空間的影響。

2.底層耐震補強的工期短，僅需2~3個月，施工期
間仍可居住，減少搬遷安置問題。

3.補強經費相對精省。

申請建築物符合下列條件之㇐：
1.初步評估危險度總分大於三十分。
2.詳細評估結果為須補強或重建者。
3.張貼危險標誌者。
4.經執行機關認定有補強必要者。
申請人條件：

• 已成立管委會者：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
• 未成立管委會者：推派㇐人代表且應並有區分所
有權人逾二分之㇐以上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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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強方案
補強方案B
目標：不只補救軟弱層，更能達到法規標準

耐震力的八成以上。
優點：

1.補強範圍較廣，保障更多。
2.補強後整體耐震能力較A方案強。

申請建築物符合下列條件之㇐：
1.初步評估危險度總分大於三十分。
2.詳細評估結果為須補強或重建者。
3.張貼危險標誌者。
4.經執行機關認定有補強必要者。
申請人條件：

• 已成立管委會者：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
• 未成立管委會者：推派㇐人代表且應並有
區分所有權人逾二分之㇐以上同意。

42

補強方案

補強方案C
目標：針對透天住宅如有地震受損或梁柱、

牆等構造損壞，提供協助。

申請建築物符合下列條件之㇐：
1.初步評估危險度總分大於四十五分。
2.詳細評估結果為須補強或重建者。
3.張貼危險標誌者。
4.經執行機關認定有補強必要者。

申請人條件：
• 建築物非公寓大廈者，以建築物所有權人
為申請人。


